
公交车急刹 花季少女“破相”
法院： 不够伤残等级， 但造成内心痛苦， 判赔精神抚慰金

“炒币”老手陷入线下交易骗局损失12万
“线下代理”配合他人演戏犯诈骗罪获刑3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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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黄诗原 陶韬

本报讯 “我想赚点钱， 就

在一个境外聊天软件上倒卖公

民个人信息， 户籍信息、 手机

定位、 开房记录， 还有飞机、

火车购票记录等， 我都有途径

帮客户查询到。” 法庭上， 一名

被告人这样交待自己的犯罪过

程。

这是近期上铁法院审理的

一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最终

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

处被告人罗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 1 万元； 赔偿被害人

的损失，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供犯罪所用的被告人财物予以

没收； 被告人罗某停止非法查

询、 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并永

久删除已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

信息； 被告人罗某就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已

当庭赔礼道歉）。

2020 年 10 月底， 罗某在经常

使用的聊天软件“纸飞机” 上收到

了一条信息， 对方问其有没有兴趣

做下家， 通过倒卖公民个人信息赚

钱。 听到可以赚钱， 罗某心动了，

之后， 罗某便开始了他的买卖。

每天， 罗某会在各聊天群里发

一些可以帮助客户查询个人信息的

广告， 从中找到客户。 通常， 群里

有需要的客户先和罗某联系， 然后

罗某会把客户的需求发给上家去查

询， 上家查完后将信息发给罗某，

罗某再转发给客户， 并从此过程中

赚取一倍差价。

至 2020 年 11 月中旬， 罗某通

过 3个固定上家， 暗中给客户提供

各类公民信息的查询， 至案发， 罗

某交待共买卖了七八十条公民个人

信息， 违法所得近 1万元。

今年 3月底， 陆某在浏览网页

时偶然发现网上有人在兜售公民个

人信息， 好奇之下就联系了罗某，

并支付 200元预付金查询自己的火

车乘车记录。 随后， 陆某发现罗某

查到的信息竟真和自己实际乘车记

录相符， 震惊之余， 陆某怀疑罗某

可能通过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

获利， 遂报案。 4 月， 警方将罗某

抓获， 后公诉机关将其向上铁法院

移送起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罗某

明知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

罪， 仍非法出售公民行踪轨迹、 通

信内容等信息， 违法获利 9700 余

元， 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 且侵犯了不特定公民的个人信

息，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应

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唐若愚

“通过我们公司买， 可以便宜

20 万！” 想要买房的张先生一听，

心动了， 缴纳 10 万元会员费后以

“优惠价” 购得房产一套。 没成想

入住后邻居告诉张先生， 这套房子

本来的价格比销售公司报的要低。

张先生没占到便宜， 反而被骗了。

气愤的张先生将励臻公司起诉至法

院。 日前， 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此案。

买房有内部折扣价

便宜20万元！

张先生有一份追求自然的情

怀， 希望能在周末远离城市的喧

嚣， 享受片刻的宁静。 近日， 张先

生看上了浙江省湖州市优美的自然

环境， 并准备在湖州水韵小区购置

一套便宜精致的小房子就此安家。

张先生刚走进水韵小区， 销售人员

便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张先生。 其自

称是励臻公司的销售人员， 由于公

司和开发商关系密切， 张先生如果

通过励臻公司购买可以享受内部折

扣价， 100 万元左右就可以买到

了。 而如果直接和开发商签合同，

则要贵 20 万元。 张先生心动了，

这名销售继而告诉张先生， 只需加

入励臻公司会员， 并交纳 10 万元

会员费， 就能享受尊贵的会员服

务， 购房全程不用操心， 只用等着

签合同就行。

心想天下竟有如此好事， 既能

便宜买房， 还全程无需自己操劳，

张先生像捡到宝贝一样开心， “放

心” 地和励臻公司签订了 《会员服

务合同》。 果然没过多久， 励臻公

司就安排张先生和开发商签订了房

屋买卖合同， 张先生“如愿以偿”

以 102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水韵小区

房屋一套。

但张先生的好心情没持续多

久， 在和邻居聊天时得知， 开发商

向湖州当地政府的房屋备案价明显

低于励臻公司的初始报价。

原来， 励臻公司先向购房者抬

高小区房屋报价， 但实际上却以开

发商的备案价向购房者销售， 这样

一来张先生并没有享受到任何优

惠， 却莫名其妙向励臻公司支付了

10万元“会员费”。

张先生一怒之下将励臻公司起诉

至法院， 要求撤销与励臻公司签订的

《会员服务合同》， 返还已支付的会员

费 10 万元， 并要求开发商承担返还

会员费的连带责任。

法院判决：

返还会员费10万元

根据相关政策， 商品房销售价不

得高于备案价。 法院认为， 励臻公司

作为专业的房地产销售公司， 应当清

楚当地的房产销售政策。 但励臻公司

高于备案价对外报价， 再以“优惠价

格” 误导购房者， 使其在违背真实意

思的情况下签订 《会员服务合同》，

故励臻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

原告张先生请求撤销其与励臻公

司签订的 《会员服务合同》。 法院认

为， 励臻公司的欺诈行为涉及该合同

关于房价优惠的第二条， 并未涉及其

余的会员服务条款， 且其余条款双方

已履行完毕， 亦无撤销之必要， 故法

院撤销合同的第二条， 即“甲乙方确

认， 乙方需支付的易购服务费为 10

万元 （具体优惠细则届时详见甲方及

案场公示）”。

励臻公司辩称， 自身并未收到张

先生的任何钱款，故就算撤销合同，也

不应由励臻公司退款 10万元。原告张

先生提交转账凭证， 证明其向水韵小

区销售部转账 10万元。 法院认为，开

发商对外公开进行房产销售招标，励

臻公司中标了水韵小区销售代理业

务， 故可以认为水韵小区销售部系励

臻公司管理经营。 鉴于原告张先生与

励臻公司签订了服务合同， 故张先生

向水韵小区销售部转账的 10 万元系

张先生向励臻公司支付的服务费。 法

院对励臻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会员服务合同》 的签订主体为

张先生和励臻公司， 开发商并非该合

同的主体， 也未向张先生收取服务费

用， 张先生与开发商之间签订的 《商

品房买卖合同》 系双方真实意思， 合

法有效。 故张先生主张开发商承担连

带责任， 于法无据， 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 金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撤销 《会员服务合同》 中涉及该合同

关于房价优惠的第二条， 由励臻公司

返还张先生会员费 10万元。

（文中均为化名）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尽管离事故已经过

去了 4 年， 但对于小霞 （化名）

来说， 公交司机的急刹， 令她摔

倒受伤， 也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明

显的疤痕， 给她的花季带来了阴

霾。 尽管伤势未构成伤残等级，

但小霞却认为给她的心灵带来了

难以磨灭的伤害。因此，她将公交

公司告上了法庭， 要求其赔偿全

部经济损失， 而精神损害抚慰金

也被纳入其中， 这也成为了双方

争议的焦点。 日前， 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2017 年 8 月 8 日下午， 小

霞乘坐公交车回家。 在行驶途

中， 该公交车因闯红灯、 急刹车

导致多人受伤， 小霞也在其中。

在事故中， 小霞的眼角、 眉骨部

分等受伤， 之后小霞到交通大学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浦东新区人

民医院治疗。 小霞起诉公交公司

称， 她在乘坐该运营的公交车

时， 因司机原因导致她身体受到

伤害， 要求该公司承担包括医疗

费、 营养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 律

师费等合计 3.2万余元。

而公交公司对于小霞陈述的事

发经过没有异议， 驾驶员是职务行

为， 同意承担事故的全部赔偿责

任。 但对于赔偿金额方面却与小霞

有着不同的想法， 其中精神损害金

的争议最大。 公交公司认为小霞的

伤情未构成伤残等级， 不同意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 且律师费过高。

为了诉讼， 小霞还做了司法鉴

定， 鉴定意见书表示， 小霞因摔伤

致头面部皮肤挫裂伤等 （右眉上方

斜行瘢痕 2.50 厘米×0.10 厘米， 局

部略凹陷）， 未达等级伤残； 酌情

给予伤后营养 30 日， 护理 15 日，

被鉴定人为学生， 不予评定休息

期。

审理中， 小霞提供她到医院诊

断为抑郁状态的就诊记录， 并表示

她虽未构成伤残， 但受伤时系花季

少女， 受伤导致出现高低眉且留有

难以祛除的明显疤痕， 严重影响了

她外貌， 给她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

伤害和痛苦， 本次受伤也难保不是

她目前患有抑郁症的一大诱因， 因

此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的健康

权受法律保护。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

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公

交公司的驾驶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

造成小霞损害， 公交公司亦同意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 故对于小霞的合

理损失由公交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 审理中， 双方对于医疗费、 营

养费、 鉴定费等达成一致意见， 并

无不当， 法院予以认可。

而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院

认为， 小霞虽未达到等级伤残， 但

受伤部位在她面部， 目前右眉上方

遗留 2.5 厘米线条状瘢痕， 局部略

凹陷， 确实对她的外貌存在一定的

影响。 且小霞尚处于花季年龄， 对

于外貌非常重视， 此次受伤对其外

貌的影响确实会对其造成一定的内

心痛苦。 因此， 法院酌情确定精神

损害抚慰金为 2000 元。 法院根据

本案的难易程度及案件标的， 确定

律师费为 4000元。

最终， 法院判决公交公司赔偿

小霞各项经济损失 1.5万余元。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由所谓的“线上卖家” 招募成

为“线下代理”， 实则只是用障眼

法演出一场“戏”， 在线下交易虚

拟币上转走他人钱款继而开溜。

“炒币” 老手魏先生就在这样一种

看似有中间人监督的“安全” 交易

中， 被转走 12 万元。 近日， 经徐

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徐

汇区人民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被

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3年 6 个月， 并

处罚金 3万元。 其背后的线上买家

也将另案处理。

“炒币”老手从外地赴

上海线下交易

浙江市民魏先生是一位“炒

币” 老手， 一有闲钱就会购买虚拟

货币进行投资。 今年 3月初， 魏先

生听朋友说， 上海有人在卖一种与

美元挂钩的虚拟货币， 而且价格比

交易平台上低三个点。 心动的魏先

生马上催促朋友和卖家联系， 让他

来杭州碰面， 可卖家表示只愿意在

上海交易。 虽然路途遥远， 但魏先

生不想错过这次发财机会， 准备前

往上海交易。

临行前， 魏先生联系了同样进

行“炒币” 投资的表姐黄女士， 询

问她是否有兴趣。 黄女士听说有便

宜的虚拟货币卖， 当即表示有意购

买， 并将自己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账号借给了表弟。 3 月 10 日， 魏

先生带着朋友驱车赶往上海。

当天傍晚时分， 魏先生在上海

一家饭店内与见证监督交易过程的

中间人和卖家代理人李某见面。 随

后， 李某一方面让中间人下载并安

装“电子钱包” 软件监督交易过

程， 另一方面将魏先生等人拉进一

个加密聊天软件创建的聊天群。 中

间人把刚注册的“电子钱包” 账号

发到群里后， 很快收到了线上卖家

转来的 5 万枚虚拟货币。 紧接着，

李某提出与魏先生先交易 5 千枚虚

拟货币， 魏先生就向线上卖家指定

的银行账户转账 3万余元。 线上卖

家确认收到后， 李某就让中间人从

“电子钱包” 里转出 5 千枚虚拟货

币给魏先生。

20 分钟后， 魏先生确认先行

交易的 5千枚虚拟货币到账。 有了

第一次的成功交易， 已经完全相信

李某的魏先生便联系并指导表姐黄

女士向卖家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

12 万余元， 再购买 2 万枚虚拟货

币。 钱款转至卖家指定账户后， 李

某突然表示自己肚子不舒服想去厕

所， 连随身携带的背包也没拿就离

开了。 可魏先生等了许久， 却始终

没有等到归来的李某和到账的虚拟

货币， 在场的中间人也无法再转出

虚拟货币。 意识到自己上当的魏先

生遂前往公安机关报案。

线上卖家遥控“演戏”

转走12万元

根据李某包中伪造证件上的照

片， 公安机关很快锁定并抓获了李

某。 李某到案后， 向检察官交代了

犯罪事实。

原来， 今年 3月初， 他在一个

代收虚拟货币的群里看到有人以一

天 500元的价格找人做事， 就主动

报名。 3 月 10 日， 线上卖家让他

去上海作为线下代理， “演戏” 配

合自己骗魏先生等人的钱。 其实， 李

某让中间人下载的是一款虚假的“电

子钱包” 软件， 第一次交易成功的 5

千枚虚拟货币是由躲在幕后的线上卖

家通过真正的电子钱包转出， 对此毫

不知情的中间人表面上参与监督交

易， 其实只是一个蒙在鼓里的旁观

者。 待到线上卖家确认 12 万余元到

账后， 就让他找个借口溜走。 事后，

线上卖家转给李某几百枚虚拟货币作

为报酬， 被他折价转卖获得 4000元。

承办检察官认为， 本案中， 被告

人李某在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的情

况下， 仍通过假装监督中间人使用加

密聊天软件加群、 下载虚假“电子钱

包” 软件和“转移” 虚拟货币等行为

在现场积极配合他人实施诈骗， 并在

被害人转款 12 万余元后逃离现场，

诈骗数额巨大，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其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共同犯罪论处。

交10万元会员费

“优惠”买房却高于市场价？
法院：构成欺诈，返还10万元会员费

倒卖个人信息获利近万元
男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 6个月


